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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公司于近日接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

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8】第 293号）（以下简称“《关注函》”），针对《关注

函》中提及的事项，公司董事会进行了认真自查，现就相关问询事项说明如下： 

事项 1：截至 2018年 8月 1日，控股股东肖行亦持有你公司股份 191,112,04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5.31%，其累计质押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为 190,472,800 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的 99.67%，占公司总股本的 45.16%；其所持你公司股份累

计被司法冻结股份数 560,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0.29%，占公司总

股本的 0.13%。 

（1）请说明肖行亦将你公司股份质押的主要原因，质押融资的主要用途，

以及针对未来潜在平仓风险拟采取的应对措施；请逐笔说明截至目前肖行亦所

持股票质押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质押时间、质押期限、质押权人、融资

金额、融资用途、预警线、平仓线、到期日（回购日）等事项。 

说明如下：经向控股股东核实，控股股东肖行亦先生所持股票质押的具体情

况如下： 

质权人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

期限

(年) 

到期日 

质押 

股数 

（万股） 

融资 

金额 

(万元) 

预警

线 

平仓

线 

占其持

股比例 

常州京江智欧耀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2016/5/11 3 2019/5/11 3,090.28 34,900 无 无 16.1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9/21 2 2018/9/20 5,000 43,848 13.15 协商 26.16% 

万向信托有限公司 2017/4/17 3.5 2020/10/16 1,986 18,000 12.33 协商 10.39%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傅军根 2018/6/25 - 

质押双方向

中登公司办

理解除质押

手续为止。 

3,188 24,000 无 无 16.68% 

黑龙江省壹方融资担保

股份有限公司 
2018/6/26 - 同上 1,000 6,000 无 无 5.23% 

深圳市高新投保证担保

有限公司 
2018/6/27 - 同上 1,213 10,000 9.89 无 6.35% 

深圳市高新投保证担保

有限公司 
2018/7/4 - 同上 500 - 9.89 无 2.62% 

深圳鼎峰合优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2018/7/31 - 同上 850 8,500 无 无 4.45% 

常州京江智欧耀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2018/7/10 - 同上 2,000 20,000 无 无 10.47% 

深圳市金中车联网产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018/7/11 - 同上 220 2,750 无 无 1.15% 

总计 - - - 19,047.28 167,998 - - 99.6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万向信托有限公司两项质押，经控股股东肖行亦先

生与对方沟通，对方已同意给予时间进行补仓，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给予的期

限为 2018年 9月 20日，万向信托有限公司给予的期限为 2018 年 10月底。 

控股股东肖行亦将公司股份质押的主要原因为个人财务需求,主要用途如下： 

序号 用途 金额（亿元） 

1 2017 年定增募集资金购买三旗通信、英卡科技 1.8 

2 参与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定增 0.3 

3 投资其他非上市公司股权 3.36 

4 偿还投资借款 2.23 

5 偿还利息 4.5 

6 购买固定资产、投资品 1.58 

7 补偿员工持股亏损 0.69 

8 缴税补仓和其他费用 1.85 

9 个人培训购书购车 0.48 

合计 16.79 

针对未来潜在平仓风险拟采取的应对措施为：如未来股票质押出现平仓风险，

将采取补缴保证金、提前归还贷款或质权方认可的其他资产向质权人作抵押进行

增信以降低质押平仓风险。资金来源包括房产抵押贷款和对之前投资的公司进行



部分股权转让，包括深圳市金语科技有限公司和大连邦尼汽车电子有限公司等公

司的股权。 

（2）除上述质押股份外，肖行亦持有你公司股份是否还存在其他权利受限

的情形；如存在，请说明具体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说明如下：控股股东肖行亦先生持有的司法冻结股份数为 560,000 股，占

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0.29%，占公司总股本的 0.13%。冻结原因如下： 

江西明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明日”）于 2015 年 8 月

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江市分行签订流动资金贷款合同，贷款金额

8,990,000元，担保措施为江西明日以两层营业用房作为抵押，抵押物评估价值

2000余万元，并由肖行亦等五位自然人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2016年 5月初，

江西明日由于资不抵债已向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进行破产清算，江西

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6 年 5月 17日出具民事裁定书【（2016）赣 04民破

1 号】受理了江西明日的破产清算申请。因江西明日已无力偿还贷款余额合计

8,622,409.05元，2016年 5月 26日，九江市庐山区人民法院同意债权人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江市分行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对保证人肖行亦持有的索

菱股份之 560,000股股份进行了司法冻结。 

上述内容见 2016 年 6 月 13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司法冻结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16-022）。 

目前上述案子已于 2018年 7月 20日经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审结，

肖行亦先生不用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主审法官计划于下月初开始办理肖行亦先

生所持有的 560,000股股份的解冻手续。 

除前述股份质押及冻结外，控股股东肖行亦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其他

权利受限的情形。 

（3）在肖行亦所持有你公司 99.67%的股份被质押的情况下，本次股权转让

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如存在，请补充说明具体情况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同时请说明肖行亦是否有拟解除质押等相关措施。 

说明如下： 



1、截至本回复披露日，已履行的程序如下： 

（1）2018年 8月 10日，肖行亦先生与中山乐兴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2）2018 年 8 月 13 日，公司披露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公告和权益变动报告

书； 

（3）2018 年 8 月 17 日，肖行亦先生取得股份质权人傅军根和常州京江智

欧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股份转让同意函。 

尚需履行的程序如下： 

（1）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 

（2）办理标的股份解除质押手续； 

（3）交易双方到登记结算公司办理标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还有部分程序尚未完成，后续程序履行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肖行亦先生拟解除质押相关措施如下: 

肖行亦先生拟与交易对方中山乐兴、质权方、银行签订《个人存款资金监管

业务四方协议》，并开立四方监管账户。之后由中山乐兴把股权转让款转入四方

监管账户，质押双方办理股份解除质押手续，解押后办理股份过户手续，在股份

过户完成后 3个工作日内，资金扣划至质权方和转让方的账户。 

根据交易习惯，股份转让一般需要开立多方资金监管账户，以确保资金的安

全，同时确保股份过户完成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付清股份转让价款。此操作与《股

份转让协议》中支付方式条款为“本次股份转让过户完成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

受让方应一次性全部付清本次股份转让价款”差异不大。 

上述四方协议尚处在协商阶段，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事项 2：请你公司逐条对照肖行亦曾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补充说明此次股

份转让是否存在违背承诺的情形 

说明如下：控股股东肖行亦先生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如下： 

序号 相关承诺 说明 

1 

2015 年 6 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肖行亦先生承

诺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间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

市时间为 2015 年 6 月 11日，发

行价为 3.636 元（经除权除息调



序号 相关承诺 说明 

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所

持有的股份在 36 个月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

不低于发行价。若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

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整后）。本次拟转让的股份上市

已超过 36 个月，且转让价格为 9

元不低于发行价，上市后 6 个月

内公司股票价格未低于发行价，

符合承诺的内容。 

2 

肖行亦先生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曾承诺在其任职

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肖行亦先生本次拟转让股

份 47,778,010 股，占其持有本

公司股份的 25%，未超过其所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符合承

诺的内容。 

3 

非公开发行锁定股。2017 年 4 月，肖行亦先生认购了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配套募集

资金，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

日（2017 年 4 月 17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拟转让的为首发前股

份，不是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符

合承诺内容。 

4 

2015 年 6 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在公开发行前持

股 5%以上的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中，肖行亦先生承

诺： 

（1）本人作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严格按照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规定及监管要求，持有发行人的股份，遵守股

份锁定期限；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证券交易所规则

要求。 

（2）减持方式。锁定期届满后，本人拟通过包括但不限于

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减持

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3）减持价格。本人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价格（如

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

行除权、除息的，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下同）根

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

券交易所规则要求；本人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前所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

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4）减持期限与减持数量。在锁定期届满后的 24 个月内

本人减持发行人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

（股份总数含以送股、转增股本或增发股份后的股本数量

计算，下同）的 30%；且不改变本人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的

地位。 

（5）本人在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前，应提前 3 个交易

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规则及时、准确、完整地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肖行亦先生本次拟转让股份

47,778,010 股，占其持有本公司

股份的 25%，且转让价格未低于

首发价格，在减持方式、期限与

数量、信息披露方面都符合承诺

的内容。 

综上所述，本次股份转让不存在违背承诺的情形。 



事项 3：你公司 8 月 10 日股票收盘价为 7.66 元/股，而本次标的股份转让

总价款为人民币 430,002,090 元整，合每股人民币 9 元，溢价 17.4%，请补充说

明本次股份转让定价的依据及合理性。 

说明如下：首先，本次交易双方参考了前期股票价格和同行业上市公司情况，

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分析本次股权转让价格较为合理。 

一、纵向分析 

公司2018年8月10日股票收盘价为7.66元/股，对应静态市盈率21.58倍，8

月10日前20交易日（含8月10日，后同）的平均交易价格为8.35元，对应静态市

盈率23.52倍，前60交易日平均交易价格为9.66元，对应静态市盈率27.21倍，前

120交易日平均交易价格为11.01元，对应静态市盈率31.01倍。每股人民币9元，

对应静态市盈率25.35倍，虽按8月10日的股票收盘价有17.4%的溢价，但考虑到

上述均价情况，处于折价状态。 

二、横向分析 

1、可比上市公司行业情况及主要产品情况 

为横向分析公司平均交易价格与市盈率情况，公司选取了德赛西威、华阳集

团、路畅科技、兴民智通、均胜电子等五家汽车电子行业相关上市公司作为可比

上市公司，上述公司主要产品以及与索菱股份相关性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简称 主要产品 与索菱股份相关性 

1 德赛西威 

车载信息娱乐系统、驾驶信

息显示系统、空调控制器、

显示模组与系统、智能驾驶

辅助系统 

德赛西威主要产品之一为车载信息娱

乐系统，与索菱股份主要产品高度契

合。德赛西威为该行业龙头企业，具有

较强可比性。 

2 华阳集团 

汽车辅助驾驶相关电子产

品、LED照明、车载互联系统、

空调控制器、精密电子部件 

华阳集团主要产品汽车辅助驾驶相关

电子产品、车载互联系统与索菱股份车

联网产品及汽车辅助驾驶产品一致，具

有可比性。 

3 路畅科技 车载导航信息系统 

路畅科技的主要产品即为车载导航信

息系统，与索菱股份主要产品具有可比

性。 

4 兴民智通 
钢制车轮业务、车载信息系

统及服务、车联网运营服务 

兴民智通主要产品涉及车载信息系统

及服务、车联网运营服务领域，与索菱



股份车载信息娱乐系统、车联网产品具

有可比性。 

5 均胜电子 
智能汽车电子、 

内外饰功能件 

均胜电子智能汽车电子的相关产品与

索菱股份汽车辅助驾驶产品具有可比

性，例如抬头显示器、摄像头、车载互

联系统等。 

- 索菱股份 
车载信息娱乐系统、车联网

产品、汽车辅助驾驶产品 
- 

2、可比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及净利润情况 

上述可比上市公司及索菱股份2016年度、2017年度营业收入、净利润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简称 
2017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德赛西威 601,030.08 61,589.02 567,803.35 59,032.76 

2 华阳集团 416,584.80 27,938.18 424,689.90 29,167.54 

3 路畅科技 77,393.67 2,797.76 72,195.67 4,660.20 

4 兴民智通 186,812.84 11,383.49 129,515.17 9,835.79 

5 均胜电子 2,660,560.03 74,262.90 1,855,240.92 67,535.58 

 均值 788,476.28 35,594.27 609,889.00 34,046.37 

- 索菱股份 149,819.52 14,221.95 95,037.83 7,654.18 

索菱股份整体营收及利润规模低于德赛西威、华阳集团及均胜电子，但高于

路畅科技及兴民智通，索菱股份整体营收及利润处于略低于平均水平规模。 

3、索菱股份本次出售价格与可比上市公司对比情况 

将索菱股份与上述可比上市公司的平均交易价格与市盈率情况横向对比分

析，对比结果如下： 

上市公司 EPS 

前 20 交易日 前 60 交易日 前 120 交易日 

均价 

（元/股） 

静态 

市盈率 

均价 

（元/股） 

静态 

市盈率 

均价 

（元/股） 

静态 

市盈率 

德赛西威 1.021 26.60 26.05 31.04 30.40 35.29 34.56 

华阳集团 0.459 17.22 37.52 19.58 42.66 20.25 44.12 

路畅科技 0.169 34.73 205.50 38.90 230.18 36.24 214.44 

兴民智通 0.100 7.62 76.20 8.36 83.60 9.26 92.60 



均胜电子 0.231 25.53 110.52 25.91 112.16 28.32 122.60 

索菱股份 0.355 8.35 23.52 9.66 27.21 11.01 31.01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本次交易股票价格对应的市盈率处于较低水平。因此，

索菱股份本次股份转让价格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分析来看，交易价格较为合理。 

此外，本次交易也考虑到了公司目前经营状况、汽车电子行业的发展前景以

及宏观市场环境，买方较为认可汽车电子行业今后的发展前景。经交易双方协商，

最终确定交易价格为每股9元。 

综上，本次股份转让定价较为合理。 

其它事项说明： 

截至本回复披露日，控股股东肖行亦先生正在准备资料以办理股份转让手续，

本次交易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

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股份转让的进展情况，并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则的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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